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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景德镇市教育体育领域首次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（试行）

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免罚情形

1

对不按规定开

设或者随意停

止体育课的处

罚

1.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（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8号、国家体委第 11 号令

联合发布，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正）第 27 条 对违反本条例，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，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并视情节轻

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：

（一）不按规定开设或者随意停止体育课的；

（二）未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（含体育课）的；

（三）在体育竞赛中违反纪律、弄虚作假的；

（四）不按国家规定解决体育教师工作服装、粮食定量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 33 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

育。

1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
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2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并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

限内改正的；

3.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

有主观过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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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对未保证学生

每天一小时体

育活动时间

（含体育课）

的处罚

1.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（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8号、国家体委第 11 号令

联合发布，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正）第 27 条 对违反本条例，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，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并视情节轻

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：

（一）不按规定开设或者随意停止体育课的；

（二）未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（含体育课）的；

（三）在体育竞赛中违反纪律、弄虚作假的；

（四）不按国家规定解决体育教师工作服装、粮食定量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 33 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

育。

1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
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2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并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

限内改正的；

3.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

有主观过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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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对在体育竞赛

中违反纪律、

弄虚作假的处

罚

1.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（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8号、国家体委第 11 号令

联合发布，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正）第 27 条 对违反本条例，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，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并视情节轻

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：

（一）不按规定开设或者随意停止体育课的；

（二）未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（含体育课）的；

（三）在体育竞赛中违反纪律、弄虚作假的；

（四）不按国家规定解决体育教师工作服装、粮食定量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 33 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

育。

1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
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2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并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

限内改正的；

3.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

有主观过错的。

4

对不按国家规

定解决体育教

师工作服装的

处罚

1.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（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8号、国家体委第 11 号令

联合发布，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正）第 27 条 对违反本条例，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，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并视情节轻

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：

（一）不按规定开设或者随意停止体育课的；

（二）未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（含体育课）的；

（三）在体育竞赛中违反纪律、弄虚作假的；

（四）不按国家规定解决体育教师工作服装、粮食定量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 33 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1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
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2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并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

限内改正的；

3.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

有主观过错的。



— 6 —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

育。

5

对学校拒绝接

收具有接受普

通教育能力的

残疾适龄儿

童、少年随班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第 57 条 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

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：

（一）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、少年随班就

读的；

（二）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；

（三）违反本法规定开除学生的；

（四）选用未经审定的教科书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 33 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

育。

1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
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2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并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

限内改正的；

3.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

有主观过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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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对学校分设重

点班和非重点

班的处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第 57 条 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

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：

（一）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、少年随班就

读的；

（二）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；

（三）违反本法规定开除学生的；

（四）选用未经审定的教科书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 33 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

育。

1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
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2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并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

限内改正的；

3.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

有主观过错的。

7

对学校违反义

务教育法规定

开除学生的处

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第 57 条 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

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：

（一）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、少年随班就

读的；

（二）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；

（三）违反本法规定开除学生的；

（四）选用未经审定的教科书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 33 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1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
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2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并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

限内改正的；

3.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

有主观过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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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

育。

8

对学校选用未

经审定的教科

书的处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第 57 条 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

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：

（一）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、少年随班就

读的；

（二）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；

（三）违反本法规定开除学生的；

（四）选用未经审定的教科书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 33 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

育。

1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
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2.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并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

限内改正的；

3.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

有主观过错的。



— 9 —

附件 2

轻微违法违规行为教育提醒单（一）

编号：

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在

（地点），存在

的行为，违反了

的

规定，鉴于你（单位）违法违规情节轻微，并能够及时改正，未

造成危害后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
规定，此次不予行政处罚，仅作提醒。

你（单位）要吸取教训，今后不得有类似违法违规行为。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（执法机构名称印章）

年 月 日

当事人信息： 联系电话：

当事人（法定代表人或受委托人）签名：

备注：在提醒单适用于初次违法情节轻微，且已自行改正的违法行为，由基层执法机构开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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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微违法违规行为教育提醒单（二）

编号：

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在

（地点），存在

的行为，违反了

的规定。

鉴于你（单位）上述行为属于初次违法违规，尚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（或危害后果轻微），本机关将对你（单位）的违法违规行

为进行教育规范。你（单位）如能在收到本提醒单后立即停止违

法违规行为，并在 日内改正，本机关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不再给予行政处罚。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（执法机构名称印章）

年 月 日

当事人信息： 联系电话：

当事人（法定代表人或受委托人）签名：

备注：在提醒单适用于初次违法情节轻微，需责令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改正的违法行为，由基层执法机构开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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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德镇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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